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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 岛 市 农 业 农 村 局
青农字〔2024〕22 号

青岛市农业农村局关于
印发加强养殖环节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

监管十项措施的通知

各区（市）农业农村局，有关区（市）综合行政执法局：

现将《加强养殖环节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监管十项措施》印

发给你们，请各区市及有关单位在加强组织领导，压实责任机制，

加快资金执行，做好安全生产和生态环境保护等指导工作的同

时，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青岛市农业农村局

2024 年 4 月 1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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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强养殖环节病死畜禽
无害化处理监管十项措施

为认真贯彻落实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省畜牧兽医局《关于加

强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工作的通知》（鲁牧动卫字〔2024〕2 号），

全力推进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监管长效机制建设，努力确保实现

病死畜禽不宰杀、不贩运、不买卖、不丢弃、不食用，全部进行

无害化处理的“五不一处理”目标，防止动物疫病传播，保障畜

产品质量安全，维护公共卫生和生态环境安全，制定如下措施。

一、强化动物疫病及常见病防控。各区市要结合春秋季集中

防控工作，切实抓好重大动物疫病及常见病、外来病防控工作，

确保免疫质量，认真落实封闭管理、监测报告、流调预警、消毒

灭原等各项综合防控措施，指导养殖场户切实加强养殖管理、提

高养殖水平，有效降低畜禽养殖过程中的死淘率，减少病死畜禽

数量。

二、规范生产经营主体暂存和清运。严禁没有冷藏冷冻设施

设备的生产经营主体暴露堆放病死畜禽，具备设施设备的暂存量

不得超过其容量的 2/3。出现大量畜禽异常死亡时应立即进行无

害化处理，严禁滞留存放。病死畜禽交接时应有固定的交接点，

交接点与养殖场须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，远离主干道。每次清运

病死畜禽应当天完成，并对贮存场所、交接场地、车辆、人员以

及其他相关物资进行严格的清洗消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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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落实病死畜禽收集查勘“两确认”制度。各区市根据辖

区内养殖环节病死畜禽数量变化，适时调整收运频率，接到畜禽

死亡报告后原则上要在 24 小时内指派监管人员到现场确认，参

加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要会同保险承保机构查勘人员到现场共同

确认查验，认真填写《青岛市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确认表》和《病

死畜禽收集台账（四联单）》等档案记录，并对死亡畜禽个体和

整体实施拍照，建立相应的影像资料。

四、严格病死畜禽运输管理。各区市要落实病死畜禽专用运

输车辆备案制度，保障车辆定位跟踪系统、车载监控终端正常运

行。运输车辆应符合密闭、耐腐蚀、防渗漏、易清洗的要求，加

施明显标识。每次卸载病死畜禽后，要严格按照有关清洗消毒规

范对运输车辆及相关工具进行逐一彻底洗消烘干，做好相关记

录。

五、加强无害化处理厂管理。各区市要督促指导无害化处理

企业建立并严格执行设施设备运行管理、清洗消毒、人员防护、

生物安全、安全生产和应急处理、病死畜禽入厂登记、无害化处

理残余物流向登记、人员培训等制度。等待处理的病死畜禽必须

低温密闭存放、尽快处理。运行生产期间，每工作日必须对厂区

及周边环境清洗消毒一次，每次无害化处理结束后应重点对污区

地面、墙壁及相关设施设备进行全面清洗消毒。无害化处理场所、

收运车辆等重点点位应当安装视频监控设备，对病死畜禽进场、

交接、处理和处理产物存放等进行全程监控，相关台账记录保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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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不少于 2 年，相关监控影像资料保存期不少于 30 天。

六、加强无害化处理数字化管理。按照构建病死畜禽无害化

处理长效机制的要求，利用信息系统对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工作

实行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。各区市要确保本辖区病死畜禽申报、

确认、收集、处理等信息系统数据与纸质记录完全一致，凡信息

系统数据与纸质记录不一致的，一律以信息系统数据为准，并作

为发放补贴资金的重要依据。上传至信息系统中申报、确认的畜

禽种类、数量、体长（重量）以及照片等信息要准确、清晰、齐

备，避免骗补等违规违法行为发生。

七、加强重点环节监测检测。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企业应当

具有病原检测设备、检测能力。各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要按

照年度动物疫病监测流调计划，加强对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场所

和收集运输车辆的采样监测工作。养殖场户一个月内累计送交死

亡牲畜超过 50 头（只）的、死亡家禽超过 2000 羽的，要立即进

行核查；核查发现死亡牲畜超过存栏量 10%或死亡家禽超过存栏

量 20%及其他异常情况的，要立即组织开展被动监测。

八、强化无害化处理日常监管。各区市按照网格化监管要求

加强对所有养殖场户的日常监管巡查。原则上养殖场户应委托病

死畜禽无害化处理企业集中处理，自行处理的要符合《病死及病

害动物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》（农医发〔2017〕25 号）规定的

技术方法要求。对符合规范要求的，加大监管力度，规范完善处

理档案。对不符合规范要求的下达整改通知书，整改过程中要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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强监管，对限期整改不到位或拒不执行整改的，移交农业（综合）

行政执法机构处理。要将长期没有上交病死畜禽进行无害化处理

的、饲养数量不明原因减少的养殖场户列为重点检查对象。严格

依规做好检疫工作，认真查验无害化处理等档案记录，对符合规

程条件的方可出具检疫证明。安排专人密切关注平台实时数据，

动监站每周对养殖场户无害化处理情况进行分析研判，市、区市

至少每月检查 1 次。监管人员必须严格履职尽责，各级要对出现

违纪违规违法行为的严肃查处。

九、加大无害化处理环节执法打击力度。各区市农业农村部

门要切实加强与本级公安、交通、市场监管、农业（综合）执法

等部门的协作配合和执法联动，健全违法案件信息共享、案情通

报、案件移送等制度，通过明察暗访、接访举报、舆情监测与基

层排查等方式加强监管，依法严厉打击买卖、加工、随意弃置病

死畜禽和病害畜禽产品等违法犯罪行为。涉嫌犯罪的及时移送，

严禁以罚代刑。

十、积极探索无害化处理后产物资源化利用。各区市可结合

辖区实际，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，聚焦毛皮动物胴体及屠

宰环节应激死亡家禽等处理产物资源化利用的路径、前景和可行

性，积极争取科研院所、高等院校的支持配合，以产学研结合的

方式，联合开展技术研发，强化处理产物赋能升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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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岛市农业农村局办公室 2024 年 4月 16 日印发


